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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新闻
广州市传统风貌建筑认定追踪

■策划：何 姗
■采写：新快报记者 何 姗 文僖

实习生 黄佳琳
■摄影 ：何 姗 文僖

确权难,无法征求业主意见
一些公房管理单位不愿承担责任

街道办征求业主意见不到位还包括找错了业主，没有

征求真正的业主意见。除权属核查外，因确权难导致无法

征求业主意见，都是认定征求意见的难点与痛点。

如不少业主久居国外，国内无具有法律认可的代管

人；或业主已去世，但未办理继承确权手续等，导致无法获

得有效的产权人意见。

据新快报记者调查，确实部分私房业主对房子列入保

护存在顽固的偏见与误解，甚至抗拒沟通；而因为许多传

统风貌建筑线索是一处线索有多个业主，要取得全部业主

同意认定有难度。

市名城委委员郑力鹏教授认为：

“首先应该是公房业主带头支持配合传统风貌建筑认

定工作。”

但是有不少传统风貌建筑线索的公房虽然具有传统

风貌特色，却没有被推荐为传统风貌建筑。如直管公房和

平东路44号、74、号76号、75号，多宝路82号。

一些区的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担心保护受限制，影

响发展；一些区的相关部门担心传统风貌建筑线索有安全

隐患，万一倒塌，有管理责任。

被不当改造，
不认定或整改后认定

一些传统风貌建筑线索被不当改造，破坏了价值要

素，经专家论证后没有认定为传统风貌建筑，如十八甫路

87号；或具备纳入传统风貌建筑的条件，但有一定程度的

加改建、遮挡价值要素，则按专家论证意见，计划在一年内

完成风貌整改，再组织专家会对整改后的效果进行评审

后，按程序纳入传统风貌建筑，暂时列入预先保护名单。

如光复南路2、4号，桨栏路41、43号，杨巷路79-83单号，

杨巷路32号，杨巷路62号，永庆一巷14号。

越秀荔湾将重新对未认定线索
征询业主意见

新快报记者向越秀、荔湾、海珠相关负责人反映上述

阻碍传统风貌建筑认定的问题及具体个案后，越秀区、荔湾

区领导高度重视，越秀区本来决定将业主“不同意”的线索

取消，现在领导要求对未认定的每个线索重新征求意见，每

个线索建立一份档案清单、成立一支上门队伍、送达一份政

策清单、做一次政策宣传、拿到一份明确书面意见。并且要

求传统风貌建筑线索中的公房应纳尽纳入认定。

荔湾区领导要求对全区未认定的200多处传统风貌建

筑线索重新走一次认定程序，将派出相关部门与专业人员

组成的3人小组入户征询意见和宣传政策利好。

但海珠区规划部门未有回复。

事实上，越秀、荔湾、海珠三区出现的问题，在广州其

他区都普遍存在，但番禺区政府有特别的措施应对，推进

认定：

如有些历史文化名镇里面的街道办不同意其管理的

公房认定为传统风貌建筑，区领导对此进行批评，并要求

对全区传统风貌建筑线索中的公房，凡有保护价值的都要

认定；

在一些区，凡业主“不同意”认定，规划部门就会取消

此传统风貌建筑线索，但番禺不会因业主反对就取消，而

是通过专家评审建议预保护，向业主发预保护通知书，下

一步与业主重新沟通。一年预保护期过后，还会再启动第

二轮预保护，相关人士表示：确实是一直预保护到有更利

好的政策出台，而且有修缮补助的实践案例，从而能得到

更多业主支持认定；

对一些价值特别高的，即便业主不同意，也认定为传统

风貌建筑：如番禺区南村镇坑头村孝思堂北一巷2号“从善

陈公祠”是村集体产权，该建筑是岭南传统祠堂，建筑整体

风貌基本保存，反映地域历史文化和建筑艺术特色，符合认

定标准，最后认定为传统风貌建筑，业主也不再反对。

对普遍存在的因业主误解而反对认定的问题，有多名业

主或市民在各区的传统风貌建筑推荐名单公示时，反馈了期

望出台并宣传保护利用传统风貌建筑激励政策的意见。

广州仍有1700多传统风貌建筑线索未“转正” 业主为何“不同意”保护？
广州在第五次文化遗产普

查（下称《五普》）中发现的3087
处传统风貌建筑线索，至少有
1800多处已过预保护期，尚未
被认定为传统风貌建筑，受到破
坏时无法可依。经《新快报》反
映后（详见《新快报》2024年 2
月26日《广州1800多传统风貌
建筑线索已过预保护期，亟待

“转正”有法可依》报道），广州市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办公室两次
发通知，促请各区政府务必于今
年6月底前基本完成辖区内《五
普》传统风貌建筑线索认定、公
布工作。据各区公布传统风貌
建筑名单，截至发稿前，全市较
今年2月26日《新快报》报道时
增加了 76处传统风貌建筑，目
前全市总数达到1321处，仍有
至少 1700多处传统风貌建筑
线索未“转正”，占《五普》数量的
57%，超过一半。

为激励业主认定传统风貌
建筑，广州市自去年以来相继出
台新法规与政策，鼓励传统风貌
建筑通过加建、改建、添加设施进
行合理利用；并对非国有传统风
貌建筑实行日常维护补助（每年
50元/平方米，最高不超过3万
元/处）和修缮补助（800元/平方
米，最高不超过30万元/处）。

据新快报记者调查，在这些
利好政策出台后，认定工作仍然
进展缓慢、认定数目少的主要原
因是：

一些街道办在认定工作中
没有依法履行程序，没有征求所
有权人意见或找不到所有权人
（下称业主），却称业主不同意认
定；没有向业主宣传政策利好，
业主因误解与顾虑不同意认定；
一些业主包括国有单位、直管公
房管理单位抗拒保护，不愿意承
担保护责任，不同意认定；部分
传统风貌建筑线索被不当改造
破坏，丧失保护价值。

对此，传统风貌建筑线索数
量最多的越秀、荔湾两区相关负
责人表示，将重新对未认定的传
统风貌建筑线索业主进行入户
意见征询，宣传政策。若业主同
意，将按程序纳入下一轮传统风
貌建筑认定工作中，应保尽保。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将联合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加强法规政策的宣贯培
训，进一步提高各区基层管理人
员对名城保护工作的认识和业
务水平。

专家建议，传统风貌建筑线
索中的公房，政府应带头认定；
符合认定标准，但业主反对认定
的传统风貌建筑线索，早已过了
12个月预先保护期，应再次纳
入预先保护。

新快报记者调查发现，确实有不少业主或其代理人、

国有企业负责人在征求意见时不同意认定传统风貌建

筑，原因是对此一无所知，不了解认定的目的，更不了解

政策法规，对列入保护有误解，比如许多人误解成“一动

都不能动”，不能改建、加建、扩建；有的担心列入保护后

不能买卖，或会增加修缮的手续。但另一方面，他们其实

大多很关心列入保护后享有的权利。

对上述问题，广州在去年7月1日实施的《广州市传

统风貌建筑保护规定》和今年5月公布的《广州市传统风

貌建筑日常维护与修缮资金补助办法》则规定：传统风貌

建筑可以加建、改建、添加设施：对非国有传统风貌建筑实

行日常维护补助（每年50元/平方米，最高不超过3万元/

处）和修缮补助（800元/平方米，最高不超过30万元/处）。

新快报记者调查发现，在上述法规政策出台后，越秀

区有街道办重新征询业主意见，荔湾区也有街道办征询

业主意见，但都没有对业主宣传政策利好，释疑解惑，引

导保护，只是形式化地询问是否同意认定，或者只是将政

策文件贴在门口。

越秀区在新快报记者反映上述问题后对街道进行了

培训，要求派发相关政策文件，向业主等准确解读宣贯，

有针对性普及传统风貌建筑认定的利好政策。

但新快报记者调查发现有街道办并无执行上述要求。

位于东山街江岭东街的某传统风貌建筑线索业主曾

在此建筑作为传统风貌建筑推荐名单于2022年公示时

向政府反馈意见：不同意认定为传统风貌建筑。

今年8月，业主向新快报记者表示：“听说这个评为

文物（实为传统风貌建筑）之后，会影响商业价值，这间屋

会不值钱，想去银行贷款都不值钱。”

业主说：“前几个月居委有人来递了一份新的政策给

我，但是什么都没有说。”后来，他也找不到那份政策了。

经新快报记者解释认定为传统风貌建筑不会影响楼

价，他马上说：“如果没有影响的话，就可以列入保护。”

传统风貌建筑线索逢源路逢源正街15-1号业主陈

先生说：

“8月份多宝街道有来问过是否同意认定传统风貌

建筑，没讲什么优惠政策，没拿资料，什么都没有，当时我

说我又不了解你的内容。所以要先想想。”

听了新快报记者介绍政策利好之后，陈先生说：

“政府有这个政策当然是好事啦，假如这间房以后要修

缮，有补助，多少也好。你给我些资料，等我先了解清楚先。”

但他又担心：“我怕有义务啊，究竟是不是这么简单

啊？政府有什么可能给钱补助私房修葺。”

海珠区则有曾经反对认定的业主代理人反映，政府

没有结合新出台的政策利好，重新对业主进行新一轮的

征求意见，但他希望了解政策利好。

洪德街六巷39号曾在2020年8月作为传统风貌建

筑推荐名单公示过，但没有认定为传统风貌建筑。其业

主在国外，其代理人吴先生说：

“好多年前南华西街道办来征求意见，近年没有，我

当时不同意的。因为社会传说，有坏处没好处咯。推行

一个政策呢，那总是要双赢，对国家有好处，对私人有好

处这才行，那你强硬地挂了牌上去，保护就有责任，但又

没有任何好处，那当然不肯啊。”

吴先生最近发现房子有点损坏，想改建，他问：“听说

传统风貌建筑不能改的，是不是这样呢？”

在新快报记者向他解释了相关法规与修缮补助政策

后，吴先生既高兴又疑虑，提出要找个时间去海珠区规划

分局详细了解一下，拿点资料。

有些街道办不仅没有宣传政策利好，反而误导业主以

为列入保护后增加了麻烦，不同意认定其房子为传统风貌

建筑。

今年5月13日，在新快报记者向越秀区规划部门反

映未向中山六路52号业主代理人李先生征求认定意见

后，李先生说光塔街道办有一个工作人员来电，说：

“如果要成为传统风貌建筑的话，那么以后你的维修

改造都要规划局批准的哦。”

李先生问：“听说有维修补助？因为我每年平均都要

花一万几千块做维修的。”

对方说：“没有听说有补助的事情哦。”

事实上，李先生转述的“维修改造要规划局批准”这

一说法是不成立的。依据《广州市城乡规划程序规定》，

任何房屋，若非改变外立面和房屋结构，是不需要报规划

局批准的，传统风貌建筑也一样。

越秀区规划部门在今年5月17日的培训会上，针对

这一误区特别做了上述说明，并强调：“认定为传统风貌

建筑开展修缮工程，并未加码，实质增质”。

李先生说：“我可以听出那位有误导的意思，他是多

一事不如少一事，他们也不想多个香炉多只鬼。没有保

护，到时候拆起来方便些。”

街道办为何有意误导业主不同意保护？为何不积极

宣传政策利好？

根据《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街道办对属

地传统风貌建筑有巡查监管责任，中山六路52号业主代

理人李先生认为：

“街道办是利益相关部门，不应该由他们去征求业主

意见。”

根据《广州市传统风貌建筑保护规

定》第七条，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

当对文化遗产普查数据进行筛选，提出传

统风貌建筑保护名录方案，规划和自然资

源主管部门提出方案时，应当通过论证

会、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征求专家、有关部

门、建筑物所有权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

意见，并将方案向社会公示，公示时间不

得少于三十日。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应当充分考虑专家、建筑物所有权人、

其他利害关系人和公众的意见，并在报送

审批的材料中附具相关意见及其采纳情

况和理由。

自今年 2 月《新快报》报道后，荔湾、

花都、越秀、海珠公示了 4 批传统风貌建

筑推荐名单，这 4 批名单中，花都、越秀、

海珠共182处仍未公布认定结果。

据新快报记者统计，全市五普中发现的

传统风貌建筑线索数量较多且大部分位于

历史文化街区的是越秀、荔湾、海珠，越秀为

899处，但目前仅认定了71处传统风貌建

筑，1处历史建筑，占8%；荔湾为629处，目

前认定了415处传统风貌建筑，1处历史建

筑，占66%；海珠为257 处，认定了101处传

统风貌建筑，2处历史建筑，占40%。

按照《广州市传统风貌建筑保护规

定》的程序，越秀区传统风貌建筑线索公

示后不认定及未公示的有726处；荔湾区

传统风貌建筑线索公示后不认定及未公

示的有213处；海珠区传统风貌建筑线索

公示后不认定及未公示的有133处。

为何有如此多的传统风貌建筑线索

没有公示或公示后未被确定为传统风貌

建筑？新快报记者为此展开了调查——

越秀规划部门相关人士表示，按照

《广东省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保护利

用工作指引（试行）》《广州市传统风貌建

筑保护规定》开展认定工作，专家评审传

统风貌建筑推荐名单后，在推荐名单公示

前、或公示后征求业主意见，未有公示或

公示后未最终确定为传统风貌建筑的，多

是业主不同意。

海珠区相关部门人士也表示，没有公

示或最终没有确定为传统风貌建筑的线

索，多是业主不同意或找不到业主。

荔湾区相关部门核查，没有公示或公

示后未确定为传统风貌建筑线索的，多是

达不到认定标准，或者业主不同意。

据了解，越秀、海珠、荔湾征求业主意

见这一工作是主要由街道办负责。

但是，据新快报记者调查，有不少未

有公示或公示后未最终确定为传统风貌

建筑的线索，其业主或业主代理人对新快

报记者表示，从未有街道办或居委征求其

意见，但街道办却报告业主不同意认定；

有街道办没找到业主，却报告业主不同意

认定。也就是说认定工作并未执行《广州

市传统风貌建筑保护规定》中征求所有权

人意见这一程序。

如传统风貌建筑线索逢源路逢源中

约 32-1 号没有被公示过，传统风貌保持

良好，一楼是没有发还给二楼业主梁先生

的公房，梁先生说，没有人来为传统风貌

建筑认定一事征求其意见。

他说：“认定为传统风貌建筑好啊，我

见到这附近，有很多挂着历史建筑牌子

的，都不靓的，我间屋这么靓，反而没有列

入保护。我们在这出生，住了差不多七十

年了，算上先人，那就可能超过 100 年

了。那当然对这房子很有情感啦，维系一

家人的嘛。”

在今年2月《新快报》报道后，越秀区

委、区政府非常重视，指示要求组织培训，

上门走访宣贯，确保征求意见规范、到位。

一栋位于大东街道内的传统风貌建

筑线索曾经公示过，但最终未确定为传统

风貌建筑，业主徐先生说，大东街道办从

未征求过其意见，反而是徐先生曾向街道

办咨询认定的流程，但没人回复他。

新快报记者向越秀区规划部门反映

上述问题后，今年5月17日，为解决“征询

意见是否到位”等问题，越秀区规划分局

召集相关属地街道，举办“规范开展传统

风貌建筑核查认定征求产权人等相关利

害人意见”专题培训研讨会，要求“一户一

入”，与业主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交流，详细

了解意愿和需求。

但是，培训会3个月后的8月19日，从

未被公示过的德政北路某传统风貌建筑

线索业主代理人梁生对新快报记者说，大

塘街道办没有为认定一事征求过他意见，

他强调，业主在国外，他经常去街道办办

事，街道办都知道他是业主代理人。

传统风貌建筑线索广中路18号是传

统风貌建筑线索，从未被公示过，据北京

街道办信息，业主无联系方式，上门找不

到人。于是北京街道办就记录为业主“不

同意”。

据调查，像这类无联系方式，找不到

业主的情况并不鲜见，但街道办统统记录

为业主“不同意”。

没有依法履行程序征求业主意见的

问题在海珠区也同样存在。

今年5月28日，传统风貌建筑线索沥

滘副四约北街二巷3号的业主卫先生告诉

新快报记者，他强烈希望保留这间过百年

的祖屋以传承传统文化，可是，从未有政府

部门或其房子属地南洲街道办来征求过他

的意见，当时，他这个房子和沥滘古村的其

他传统风貌建筑线索都未被公示过。

于是，卫先生委托新快报记者将一封

信转交海珠区政府相关部门，表达希望认

定其房子为传统风貌建筑的愿望。

新快报记者也向海珠区规划分局反

映了街道办没有征求卫先生意见的问题，

提醒要征求沥滘古村所有传统风貌建筑

线索业主的意见。

今年6月26日，海珠区规划分局在海

珠区政府官网公示了沥滘31处传统风貌

建筑推荐名单，包括卫先生的房子。

但是，今年8月，公示期已过，名单中

的沥滘东街5号，沥滘东街2巷4、6号的业

主都向新快报记者反映，今年6月公示时

他们并不知情，街道办也从未征求过他们

的意见，希望向海珠区政府表达认定其祖

屋为传统风貌建筑的意愿。

据新快报记者调查，除上述街道，光

塔街、多宝街、华林街、南华西街都存在没

有依法征求业主意见的问题。

一些街道办未向业主宣传政策利好
业主因误解不同意认定

区相关部门：街道征求过意见，业主多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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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光东前街14-26号（双号）骑楼是同一处公

示后不认定的传统风貌建筑线索。

②■车陂街7号民居是公房，是番禺区带头认定

的传统风貌建筑。

③■逢源路逢源中约32-1号是未公示过的传统

风貌建筑线索。

③③

①① ②②


